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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!立法目的"为了健全预备役军官制度#完善国

家武装力量动员体制#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#根据宪法和兵

役法#制定本法$
第二条 !预备役军官"本法所称预备役军官是被确定为

人民解放军预备役排级以上职务等级或者初级以上专业技术

职务等级#被授予相应的预备役军官军衔#并经兵役机关登记

的预备役人员$
第三条 !预备役军官的分类"预备役军官按照职务性质

分为军事军官%政治军官%后勤军官和专业技术军官$
军官预备役按照平时管理和战时动员的需要#分为两类&

在预备役部队任职的和预编到现役部队的预备役军官为第一

类军官预备役’其他预备役军官为第二类军官预备役$
第四条 !预备役军官管理工作"全国的预备役军官管理

工作在国务院%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#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

部主管$
大 军区%省军区(卫戍区%警备区)%军分区(警备区)政治

部负责本区域的预备役军官管理工作$
县%自治县%不设区的市%市辖区人民武装部(以下统称县

人民武装部)负责本行政区域预备役军官的具体管理工作$
第五条 !有关管理工作"国务院有关部门%地方各级人

民政府应当根据职责分工#依照本法 和 有 关 法 律%法 规 的 规

定#做好预备役军官的有关管理工作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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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!协助管理工作"预备役军官所在的工作单位#
应当支持预备役军官参加军事训练$执行军事勤务和履行其

他兵役义务#协助做好预备役军官管理工作%
第七条 !预备役军官的义务"预备役军官应当遵守宪法

和法律$法规以及军队的有关规章$制度#参加军事训练和军

事勤务活动#接受政治教育#增强组织指挥能力和专业技能#
随时准备应召服现役%

第八条 !预备役军官的权利$待遇"国家依法保障预备

役军官的合法权益%
预备役军官享有本法规定的因服军官预备役而产生的权

利#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%
第九条 !奖励"对在履行兵役义务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

的预备役军官#应当依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给予嘉

奖$记功或者授予荣誉称号%
对在预备役军官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#应当依照

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%

第二章 预备役军官的来源和选拔

第十条 !预备役军官的来源"预备役军官从下列人员中

选拔&
’一(退出现役的军官和文职干部)
’二(退出现役的士兵)
’三(人民武装干部和民兵干部)
’四(非军事的高等学校毕业学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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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五"符合预备役军官基本条件的其他公民#
第十一条 $预备役军官的基本条件%预备役军官应当具

备下列基本条件&
!一"忠于祖国’遵守宪法和法律(法规)
!二"服从命令’听从指挥)
!三"符合本法规定的服军官预备役的年龄)
!四"退出现役或者接受过军事专业培训并经考核合格’

具有与其职务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(组织指挥能力或者专业

技能)
!五"身体健康#
第十二条 $选拔预备役军官的计划%选拔预备役军官的

计划’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’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会同有关

部门组织实施#
第 十三条 $预备役军官的选拔%依 照 本 法 第 十 条 的 规

定’从退出现役的军官和文职干部中选拔的预备役军官’由部

队团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提出转服军官预备役的意见’按照

规定的权限批准后’到安置地的县人民武装部办理预备役军

官登记#
从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人员中选拔预备役军官’按照下

列程序办理&
!一"基层人民武装部或者所在单位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

和规定的条件推荐)
!二"县人民武装部审核确认人选)
!三"承训单位组织培训)
!四"按照规定的权限审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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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五"县人民武装部办理预备役军官登记#

第三章 预备役军官的职务等级和职务

第十四条 $预备役军官的职务等级设置%预备役军事&
政治&后勤军官的职务等级设置为’正师职&副师职&正团职&
副团职&正营职&副营职&正连职&副连职&排职#

预备役专业技术军官的职务等级设置为’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&中级专业技术职务&初级专业技术职务#
第十五条 $预备役军官职务等级的确定%对被确定服军

官预备役的人员(应当确定职务等级#
退出现役转服军官预备役的人员(其职务等级的确定依

照现役军官相应职务等级的任免权限办理#
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服军官预备役的人员(其职务等级

的确定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批准’
!一"师级军官职务等级和高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等级的

确定(由大军区级单位正职首长批准)
!二"团级军官职务等级和中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等级的

确定(由有军官职务任免权的军级单位正职首长批准)
!三"营级以下军官职务等级和初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等

级的确定(由有军官职务任免权的师级单位正职首长批准#
第十六条 $职务的任免权限%在预备役部队和预编到现

役部队任职的预备役军官(除依照本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确定

职务等级外(其职务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任免’
!一"营级以上军官职务和高级&中级&初级专业技术军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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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的任免权限!依照本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执行"
#二$正连职%副连职%排职军官职务!由有军官职务任免

权的团级单位正职首长任免&
第十七条 ’考核(对预备役军官应当进行考核&考核工

作由预备役军官所在部队或者兵役机关会同地方有关部门!
根据国家有关规定!按照职责分工!共同组织实施&考核结果

作为任免预备役军官职务的主要依据&
第十八条 ’办理程序(预备役军官职务等级的确定和职

务的任免!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程序办理&

第四章 预备役军官的军衔

第十九条 ’预备役军官军衔的等级(预备役军官军衔设

下列三等八级)
#一$预备役将官)预备役少将"
#二$预备役校官)预备役大校%上校%中校%少校"
#三$预备役尉官)预备役上尉%中尉%少尉&
第 二十条 ’预备役军官军衔分类(预 备 役 军 官 军 衔 分

为)
#一$预备役军事%政治%后勤军官)预备役少将%大校%上

校%中校%少校%上尉%中尉%少尉"
#二$预备役专业技术军官)预备役专业技术少将%大校%

上校%中校%少校%上尉%中尉%少尉&
海军%空 军 预 备 役 军 官!在 军 衔 前 分 别 冠 以*海 军+%*空

军+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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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!职务等级编制军衔"预备役军官实行职务

等级编制军衔#
预备役 军 事$政 治$后 勤 军 官 实 行 下 列 职 务 等 级 编 制 军

衔%
正师职%预备役大校$少将&
副师职%预备役上校$大校&
正团职%预备役上校$中校&
副团职%预备役中校$少校&
正营职%预备役少校$中校&
副营职%预备役上尉$少校&
正连职%预备役上尉$中尉&
副连职%预备役中尉$上尉&
排职%预备役少尉$中尉#
预备役专业技术军官实行下列职务等级编制军衔%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%预备役专业技术少将$大校$上校$中

校$少校&
中级专业技术职务%预备役专业技术大校$上校$中校$少

校$上尉&
初级专业技术职务%预备役专业技术中校$少校$上尉$中

尉$少尉#
第二十二条 !评定和授予军衔的依据"评定和授予预备

役军官军衔’以预备役军官职务等级$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为

依据#
第二十三条 !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的批准权限"授予预

备役军官军衔’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批准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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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一"预备役少将#大 校$由 中 央 军 事 委 员 会 主 席 批 准 授

予%
!二"预备役上校$由大军区级单位正职首长批准授予%
!三"预备役中校#少校$由有军官职务任免权的军级单位

正职首长批准授予%
!四"预备役上尉#中尉#少尉$由有军官职务任免权的师

级单位正职首长批准授予&
第 二十四条 ’转服 预 备 役 的 军 官#文 职 干 部 军 衔 的 确

定(转服军官预备役的军官和文职干部$其预备役军官军衔$
按照其原现役军官军衔等级或者文职干部级别确定&

第二十五条 ’军衔的晋级(预备役军官军衔$依照下列

规定晋级)
!一"被批准退出现役转服军官预备役的军官$其军衔已

满晋升年限$符合规定条件的$其预备役军官军衔可以比其原

现役军官军衔等级高一级%
!二"预备役军官由于职务等级提升$其军衔低于新任职

务等级编制军衔的最低军衔的$提前晋升至新任职务等级编

制军衔的最低军衔%
!三"预备役少尉至预备役上校军官$符合规定条件和晋

升年限的$可以在职务等级编制军衔范围内$逐级晋升预备役

军官军衔%
!四"预备役大校晋升预备役少将$实行选升%
!五"预备役军官在履行兵役义务过程中有突出功绩的$

其预备役军官军衔可以提前晋级&
晋升预备役军官军衔的条件#年限和程序$由中央军事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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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规定!
第二十六条 "军衔晋级的批准权限#预备役军官军衔的

晋级$按照下列规定的权限批准%
&一’预备役大校晋升预备役少将(预备役上校晋升预备

役大校$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)
&二’预备役中校晋升预备役上校$由大军区级单位正职

首长批准)
&三’预备役少将晋升预备役中校(预备役上尉晋升预备

役少校$由有军官职务任免权的军级单位正职首长批准)
&四’预备役中尉晋升预备役上尉(预备役少尉晋升预备

役中尉$由有军官职务任免权的师级单位正职首长批准!
第二十七条 "军衔降级#预备役军官违反军纪的$按照

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$可以给予军衔降级处分!批准预

备役军官军衔降级的权限$与批准授予该级预备役军官军衔

的权限相同!
预备役军官军衔降级不适用于预备役少尉军官!
第二十八条 "取消预备役军官军衔#对被取消预备役军

官身份的人员$应当取消其预备役军官军衔!批准取消预备役

军官军衔的权限$与批准授予该级预备役军官军衔的权限相

同!
第二十九条 "剥夺预备役军官军衔#预备役军官犯罪$

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$应当剥

夺其预备役军官军衔!批准剥夺预备役军官军衔的权限$与批

准授予该级预备役军官军衔的权限相同!
第三十条 "保留预备役军官军衔#预备役军官退出预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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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后!其预备役军官军衔予以保留!在其军衔前冠以"退役#$
第三十一条 %军衔标志与佩带办法&预备役军官军衔的

肩章’符号标志式样及佩带办法!由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$

第五章 预备役军官的登记和征召

第三十二条 %预备役军官的登记&预备役军官的登记!
由县人民武装部办理$

退出现役被确定转服军官预备役的人员!向地方安置部

门报到时办理预备役军官登记(其他人员在被确定服军官预

备役的同时办理预备役军官登记$
被确定服军官预备役的在国家机关’社会团体’企业事业

单位工作的人员!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县人民武装部办理预

备役军官登记(被确定服军官预备役的其他人员!到户籍所在

地的县人民武装部办理预备役军官登记$
第三十三条 %变更预备役军官登记地&预备役军官因工

作调动或者迁居需要变更预备役军官登记地的!应当办理转

出手续!并自到达新的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地之日起三十日内!
到所在地的县人民武装部办理转入手续$

第三十四条 %注销预备役军官登记&预备役军官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!应当由县人民武装部注销其预备役军官登记)
*一+退出预备役的(
*二+出国定居的(
*三+死亡的(
*四+被取消预备役军官身份的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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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条 !登记的核对"上报#县人民武装部必须按

照规定对在本行政区域内登记的预备役军官$每年进行一次

核对$并逐级统计上报%
第三十六条 !预备役军官的征召#预备役军官接到征召

的通知后$必须按照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报到&由于伤病等原

因暂时不能应召的$经县人民武装部核实$并报上一级兵役机

关批准$可以暂缓应召%

第六章 预备役军官的培训

第三十七条 !军事专业训练#未服过现役或者未接受过

军事专业培训的人员$被选拔为预备役军官的$在确定预备役

军官职务等级前$应当接受军事专业培训%
第三十八条 !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#预备役军官在服预

备役期间$应当依照兵役法和本法的规定接受军事训练和政

治教育%
第三十九条 !应急训练#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必

要的时候$可以决定对预备役军官实施应急训练%预备役军官

必须按照规定接受应急训练%
第四十条 !军事训练大纲和政治教育计划#预备役军官

的军事训练大纲和政治教育计划$由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"总
政治部"总后勤部制定%

第四十一条 !培训的实施与协助#在预备役部队或者预

编到现役部队任职的预备役军官的培训$由其所在部队组织

实施&其他预备役军官的培训$由兵役机关组织实施%预备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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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官所在工作单位和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!

第七章 预备役军官的待遇

第四十二条 "所在单位#国家和地方给予的待遇$预备

役军官履行兵役义务的工作实绩%应当作为所在单位晋升其

职务#工资等级的依据之一&立功或者被授予荣誉称号的%享

受国家和地方给予同等立功受奖者的奖励和优待!
第四十三条 "着装与佩带标志$预备役军官参加军事训

练#执行军事勤务期间%应当按照规定着装&参加国庆节#建军

节或者其他重大庆典活动的%可以着预备役军官制式服装%并
佩带预备役军官军衔肩章#符号标志!

第 四十四条 "参加 军 事 训 练#执 行 军 事 勤 务 期 间 的 待

遇$预备役军官参加军事训练#执行军事勤务期间%其工作单

位是国家机关#社会团体#企业事业单位的%由其所在单位照

发工资和奖金%其享受的福利待遇不变!
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预备役军官参加军事训练#执行军

事勤务期间%应当给予误工补贴%具体办法和标准由省#自治

区#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!
预备役军官参加军事训练#执行军事勤务按照国家规定

给予伙食补助%报销往返差旅费!
第四十五条 "完成训练任务的补贴$对按照规定参加军

事训练并完成训练任务的预备役军官%按照其职务等级发给

适当补贴!补贴标准由财政部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#总政治

部#总后勤部制定%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!

’(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



第四十六条 !抚恤优待"预备役军官在参加军事训练#
执行军事勤务等军事活动中牺牲#伤残的$参照国家关于军人

抚恤优待的规定办理%

第八章 预备役军官的退役

第四十七条 !达到平时服预备役最高年龄时退役"预备

役军官达到平时服预备役最高年龄时$应当退出预备役%
第四十八条 !平时服预备役的最高年龄"预备役军事#

政治#后勤军官平时服预备役的最高年龄&
担任师级职务的$五十五岁’
担任团级职务的$五十五岁’
担任营级职务的$五十岁’
担任连级职务的$四十五岁’
担任排级职务的$四十岁%
少数预备役军官确因工作需要$经过批准$平时服预备役

的最高年龄可以适当延长$但是延长的年龄不得超过五岁%
第四十九条 !专业技术军官平时服预备役的最高年龄"

预备役专业技术军官平时服预备役的最高年龄&
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$六十岁’
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$五十五岁’
担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$五十岁%
第五十条 !未达到平时服预备役最高年龄时退役"未达

到平时服预备役最高年龄的预备役军官$由于伤病残或者其

他原因不能继续服预备役的$应当退出预备役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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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条 !退出预备役的批准权限"预备役军官退出

预备役的批准权限#与本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权限相同$

第九章 法律责任

第五十二条 !参加军事训练%执行军事勤务期间违纪的

责任"预备役军官参加军事训练%执行军事勤务期间#违反纪

律的#依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&构成犯

罪的#依法追究刑事责任$’参见刑第十章(
第五十三条 !拒绝或逃避登记%军事训练的责任"预备

役军官拒绝或者逃避登记%军事训练#经教育拒不改正的#由

当地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$
在战时#预备役军官拒绝%逃避征召或者军事训练#情节

严重的#依法追究刑事责任$’参见刑第十章(
第五十四条 !预备役军官管理工作中违法%阻挠履行兵

役义务的责任"在预备役军官管理工作中#收受贿赂%营私舞

弊#或者玩忽职守致使预备役工作遭 受 严 重 损 失#构 成 犯 罪

的#依法追究刑事责任&未 构 成 犯 罪 的#依 法 给 予 行 政 处 分$
’参见刑第十章(

阻挠预备役军官参加军事训练%执行军事勤务#或者履行

其他兵役义务的#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改正&拒不改正的#对

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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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附 则

第五十五条 !适用范围"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出现

役的人员#服人民解放军军官预备役的#适用本法$
第五十六条 !生效日期"本法自 %&&’年 %月 %日起施

行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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